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

議案已列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議程，倘最終
通過有關決定，將對香港產生效力。事實上，高等法院過往多次
向社會說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香港法庭有約束力，亦是中央實
施其對港監督權的方式之一。

人大常委會有最終決定權
學聯前常委梁麗幗曾以個人名義申請司法覆核，宣稱全國人大
常委會於2014年的「8．31」決定在香港「無法律約束力」，
「牴觸」香港基本法，質疑特區政府基於「8．31」決定框架進
行的政改諮詢「犯下法律錯誤」，要求頒佈政改諮詢無效。
高等法院於2015年6月5日撤銷梁麗幗的司法覆核申請，強
調本港法院沒有司法管轄權挑戰人大「8．31」決定或2004年
人大釋法，法院更不應在政改未通過前「踩過界」，以司法權
干預立法權。法官區慶祥的判詞並指出，即使立法會通過違反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方案，人大常委會亦有最終決定權
不通過。

不依人大決定違常識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7年通過決定，批准「一地兩檢」的合
作安排，明確有關安排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不過，攬炒派聲稱有
關決定「無法律效力」，其中多人將事件訴諸高等法院。
法官周家明於2018年12月13日的判詞中指出，基於人大的解

釋權是全面的、無限制的，故人大的決定有很強說服力，有關決
定不論如何理解，都應視為素材之一去考慮，因為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憲制責任去監督憲法及基本法的實施，有實質的功能去解釋
基本法，人大有權決定某個議題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亦可透過頒發「決定」實施其監督權，若在解讀基本法時
不重視人大決定，是違反常識。
至於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地位，法官接納特區政府一方的專家報
告，指國家憲法賦予人大常委會有權監督憲法落實，有關權力涵
蓋監督「一國兩制」的實施，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事情是否符合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所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香港法庭有約
束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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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作出決定 權力不容挑戰
中央對港擁全面管治權 國安非特區自治事務

中央近年相關表述
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7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
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強調要
「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
關係」，「在具體實踐中，必須牢固樹
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
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任
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
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
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他強調要「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
制秩序時，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
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
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制；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
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在慶祝改
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講話時表示，「一
國兩制」具有強大生命力，要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
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
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保持香港、澳
門長期繁榮穩定，支持和推動港澳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港澳同胞與祖國
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用祖
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2019年11月6日，韓正在會見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表示，中共十九
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強調了嚴格依照憲
法及基本法管治港、澳，維護長期繁榮
穩定，以及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充分反映中
央對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堅定不
移。

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2019年12月11日，張曉明在《人民

日報》以《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
度體系》為題撰文指出：「香港尚未完
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未設立相
應執行機構，這也是近幾年來『港獨』
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的
主要原因之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
量，已成為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
務。」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2020年1月20日在《人民日報》撰

文，指香港回歸起，便須肩負維護中國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和政治要求，若國家安全體制機制長期
缺位，外部勢力就能夠無所顧忌滲透破
壞，「一國兩制」將面對極大的衝擊風
險。他強調，「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只
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
分」，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建立和完善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及強化執法力量，着力補齊香港在
這方面的突出短板，更好維護國安和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

2020年4月15日，駱惠寧在「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活動致辭表示，維護國
家安全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但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始終不夠完善，不
少人的國家安全觀念也相對薄弱。在香
港回歸祖國的近23年裡，國家安全始終
是突出短板，這個短板在關鍵時刻會成
為致命的隱患。近幾年來，外部勢力對
香港事務深度干預，更凸顯了加強維護
國家安全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相信所有
愛國家、愛香港的朋友都會形成這樣的
共識，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工夫，該制定的制
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活的激活，該
執行的執行，決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
全的風險口。」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三

次會議議程昨日出

爐，包括健全香港

特區國安法律制度的內容，香港攬炒派立

法會議員隨即聲稱這是「僭越」香港的立

法權。多名政界、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強調，中央對香港特區有全面

管治權，而基本法屬於授權法，中央政府

未授予香港特區政府行使的權力，仍屬於

中央的權力，加上國家安全並非香港特區

自治範圍的事務，全國人大絕對有權處

理，合法性根本毋庸質疑。事實上，香港

法院過往已多次向社會說明了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決定的權力，並強調有關決定是

不容挑戰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法院在處理攬抄派中人挑戰
人大決定的案件時，都一再強

調了人大的決定有約束力，而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憲制責任去監督憲法
及基本法的實施，更可透過頒發
「決定」實施其對港的監督權等
（見另稿）。

譚耀宗：港仍須立二十三條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表示，國

家安全絕對不是特區的自治範圍事
務，而是國家層面的決策。根據基本
法，是全國人大授權予特區政府就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大家都知人
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人大常委
會就是執行機構，人大有權監督憲
法、基本法實施，可授權予特區立
法，亦可授權常委會（立法），這在
憲法第六十二條講得好清楚，所以根
本不存在所謂『僭越』。」
他補充，去年起發生那麼多破壞

「一國兩制」、國家安全的事，有迫

切性和必要性採取行動，而即使有關
決定最終經審議獲得通過，也不等於
中央是代替特區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故香港未來亦須就第二十三條
立法。

梁美芬：附件三可添多法例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城市

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表示，國家
憲法及香港基本法並非互相排斥，基
本法第十八條第三款已列明人大可在
徵詢特區政府及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後，將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
增減，由回歸至今，基本法附件三已
循此方式增加了多條法律。
她直言，香港近來本土恐怖主義抬

頭，但特區政府未有足夠法例阻止有
關情況，因此由國家立法保障香港市
民和國家的安全是合理可行。

黃國恩：不牴觸港自行立法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

士黃國恩表示，中國是單一制國
家，是中央授權香港高度自治，儘
管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賦權香港特區
為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自行立
法，但此授權並不影響中央對香港
的全面管治權。
他強調，香港的黑暴愈趨嚴重，惟

香港仍未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因此中
央有權亦有責採取行動保護香港，亦
不認為與香港自行立法有牴觸。

宋小莊：助遏危害國安行為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

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強
調，中央絕對有權管治香港事務。
縱觀全球，所有國家及其城市都有
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因此今次
做法合理。同時，法例須與時並
進，國家是次訂立的法例能有效彌
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仍未作本地立
法的不足，遏止所有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

案例證人大決定對港法庭有約束力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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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訂
明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有
權對列於附
件三的全國
性法律作出
增減，並可
由特區政府
直接公佈實
施。有關法
律限於有關
國防、外交
和其他不屬
香港特區自
治範圍的法
律。過往，
已經有多條
法例按此方法在港實施。

部分全國性法律頒佈實施有先例
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及第三款列

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
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
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

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
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
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
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過往，部分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法
例，均透過公佈實施：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
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
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
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
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
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駐軍法》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佈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佈廳舉行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佈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佈廳舉行，，由大會發言人張業遂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由大會發言人張業遂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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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訂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對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作
出增減。 資料圖片


